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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3月13日、

2025年3月3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关于〈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案》，为健全中长期激励机制，完善核心人才梯队搭建，推动实现公司高质

量发展，同意公司制定实施2025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持股计划” ），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14日、2025年4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

一、本持股计划实施进展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现将本持股计划实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本持股计划员工实际认购份额11,994,592.07份（每份份额为1元），符合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拟认购份额。 截至2025年4月8日，本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买入公司股票2,033,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05%，成交均价5.899元/股，成交总

金额11,994,061.21元（含交易费用）。 至此，本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

本次购买股票符合法律法规及本持股计划等相关规定，未出现信息敏感期操作、内幕

交易等违法违规情况。 购入的股票将按本持股计划的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为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12个月，即自2025年4月9日起至2026年4月8日止。

除参加本持股计划的4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外，本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4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尚在存续期间，公司实施的各期

核心人员持股计划保持独立管理，各期核心人员持股计划之间独立核算。 本持股计划与其

他核心人员持股计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各期核心人员持股计划所持公

司权益不合并计算。

二、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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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5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72.24 71.28 1.35

营业利润 42.40 37.92 11.81

利润总额 42.39 37.90 11.85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37.45 35.24 6.27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7.42 35.03 6.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1 6.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12.00 12.01 下降0.01个百分点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

计）

增减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16,103.30 15,149.42 6.30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33.87 1,316.94 1.29

股本 113.57 113.57 -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1.21 11.07 1.2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5年一季度，本集团各项业务稳健开展，总体经营情况良好。 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72.24亿元，同

比增加0.96亿元，增幅1.35%；利润总额42.39亿元，同比增加4.49亿元，增幅11.85%；净利润38.17亿元，同

比增加1.55亿元，增幅4.24%；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37.45亿元，同比增加2.21亿元，增幅6.27%。 截至

2025年3月31日，本集团资产总额16,103.3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953.88亿元，增幅6.30%；负债总额14,

749.64亿元，较上年末增加936.31亿元，增幅6.78%；不良贷款率1.17%，较上年末下降0.01个百分点；拨

备覆盖率363.30%，较上年末基本持平。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5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等主要指标

可能与本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差异幅度不会超过10%，提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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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5年4月8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汽控股” ）通

知，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择机增持公司股份，拟累计增持资金不低于人民币5,

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 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无法预判的其他

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江汽控股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江汽控股计划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江汽控股持有公司股份615,400,702股，占公司总股本2,184,009,791股

的28.18%。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当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和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江汽控

股决定增持公司股份。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累计增持股份所用资金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

亿元。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

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6、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

7、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

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

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公司控股股东江汽控股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江汽控股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中欧红利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4月0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红利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红利智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2358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04月0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欧红利智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中欧红利智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欧红利智选混合A 中欧红利智选混合C

下属分类基金的交易代码 023584 023585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301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5年03月21日至2025年04月03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5年04月08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 14631

份额类别 中欧红利智选混合A 中欧红利智选混合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240,352,448.40 656,290,594.64 896,643,043.04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

币元 ）

66,236.47 151,603.71 217,840.18

募集份额（单位：份 ）

有效认购份额 240,352,448.40 656,290,594.64 896,643,043.04

利息结转的份额 66,236.47 151,603.71 217,840.18

合计 240,418,684.87 656,442,198.35 896,860,883.22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0.00 0.00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0.00%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14,940.71 0.00 14,940.71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1% 0.00% 0.0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

认的日期

2025年04月08日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不从基金资

产中列支。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万

份；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万份。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

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www.zofund.com） 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9700/021-68609700）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

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详见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4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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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04月08日采用现场

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03月18日以公告方

式通知全体股东。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俞涛先生主持。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和《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

定。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08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08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4月08日9:15， 结束时间为2025

年4月08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工业园桐梓坡西路223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8人， 代表股份78,932,23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030%。【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持有人放弃表决权的股数-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放弃表决权的股数-公司回购股份数量

=193,107,640-9,415,100-4,001,587-8,110,405=171,580,548股】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73,631,7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13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1人，代表股份5,300,5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9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3人， 代表股份5,300,71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1人，代表股份5,300,5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92%。

3、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包括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其中独立董事蚁泽沛先生、非独立董

事李绍斌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作了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828,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90％；反对92,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7％；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7,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93％；反对9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26％；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1％。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825,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9％；反对96,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4,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90％；反对9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30％；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1％。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825,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9％；反对96,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4,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90％；反对9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30％；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1％。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830,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6％；反对7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 弃权26,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8,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38％；反对7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62％；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9％。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826,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5％；反对98,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4％；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4,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65％；反对9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26％；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9％。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829,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0％；反对9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3％；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8,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44％；反对9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17％；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9％。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832,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8％；反对9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01,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10％；反对9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8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9％。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832,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4％；反对91,9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5％；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00,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42％；反对91,9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49％；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9％。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70,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78％；反对109,6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9％；弃权152,5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538％；反对109,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88％；弃权152,5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7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832,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8％；反对9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01,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10％；反对9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8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暨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831,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25％；反对92,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3％；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00,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21％；反对9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69％；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9％。

上述第9项、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盛武律师、王羽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4月08日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以及其他相关规章的规定，北京海润天睿

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 ）接受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本所邹

盛武、王羽律师（以下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依法进行

见证。

本所律师已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承诺其所

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遗漏，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

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

并予以公告。 现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及其他相关事项依法出具并提供如下见证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 关于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3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召

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股东大会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审议

事项、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以及登记事项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也已依法充分披露。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照股东大会通知如期于2025年4月8日下午2：30在长沙高新开发

区麓谷工业园桐梓坡西路223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由董事长俞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通知的时间、方式、通知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要求，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本次股东大会签名册，经本所律师核查，下列人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名，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为73,631,714

股，占公司有表决股份总数的42.9138%。公司有表决股份总数为公司总股份数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长缆

科技第一期、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及证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2.�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

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包括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其中独立董事蚁泽沛先生、非独立董事

李绍斌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聘请的本所律师。

（二）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人

数161名，代表股份5,300,517股，占公司有表决股份总数的3.0892%。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表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

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3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同时公告了相关议案文件。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和《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董事会已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告披露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00《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00《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00《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7.00《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00《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9.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10.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1.00《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暨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在公司披露的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

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所列明的事项相符，不存在修改原有会议议程、提出新议案以及对股东

大会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表

决结果为准。

（一）现场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现场表决投票经监票人负责清点，并

由计票人负责计票，监票人代表当场公布现场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网络投票

公司就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

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已经在会议通知中详细列明。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合法，计票结果符合投票规则要求。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没有对会议通知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四）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股东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经见证，本

所律师确认表决结果如下：

1.00�《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828,8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90%，反对92,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7%，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97,3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93%；反对9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26%；弃权10,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1%。

2.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825,6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9%，反对96,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94,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90%；反对9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30%；弃权10,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1%。

3.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825,6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9%，反对96,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94,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90%；反对9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30%；弃权10,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1%。

4.00�《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8,830,13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6%， 反对75,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98,6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38%；反对7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62%；弃权26,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9%。

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826,0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5%，反对9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4%，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94,5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965%；反对9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26%；弃权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9%。

6.00�《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8,829,63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0%， 反对90,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3%，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98,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644%；反对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17%；弃权1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9%。

7.00�《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832,6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8%，反对9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01,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10%；反对9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81%；弃权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9%。

8.00�《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832,2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4％；反对91,

9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5％；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00,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42％； 反对91,9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49％； 弃权8,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9％。

9.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670,0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78％；反对109,

6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9％；弃权152,5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38,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538％；反对109,6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88％；弃权152,52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74％。

10.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8,832,63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8％； 反对9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同意5,201,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10％；反对9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8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9％。

11.00�《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暨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831,6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25%，反对92,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3%，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00,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021%；反对9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69%；弃权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9%。

上述第9、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

上述除第9、10项议案以外的议案为一般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

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

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见证律师（签字）：

颜克兵： 邹盛武：

王羽：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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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8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8日上午

9:15一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4月8日9:15一15:00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安宁路197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阳勇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307,525,3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71,076,158股的65.2814%。 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06,000,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71,

076,158股的64.95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525,1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71,076,158股的0.3238%。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1,525,3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71,076,158股的0.3238%。 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共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71,076,158股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525,14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471,076,158股的0.3238%。

3、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

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7,436,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2％；反对7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弃权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36,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4.1915％；反

对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595％；弃权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49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7,428,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4％；反对7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弃权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28,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6342％；反

对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595％；弃权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063％。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7,436,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2％；反对7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弃权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36,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4.1849％；反

对7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660％；弃权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49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7,428,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反对8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28,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6604％；反

对8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578％；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81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307,420,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0％；反对8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20,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1491％；反

对8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7692％；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81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7,313,8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 反对

1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弃权1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13,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343％；反

对1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6922％；弃权1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735％。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7,317,1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3％； 反对

1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弃权1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17,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3506％；反

对18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4431％；弃权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063％。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307,428,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4％；反对7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弃权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28,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6277％；反

对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595％；弃权1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12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张文、方磊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具有合法有

效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股票代码：601328� � � � � �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2025-02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或“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8日

（二）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交银金融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0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69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684,431,17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2,804,946,59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8,879,484,5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838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0.81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0231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任德奇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8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何兆斌和部分高级管理层成员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51,612,914,976 99.8616 60,631,494 0.1173 10,884,703 0.021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51,681,146,173 99.9936 1,692,517 0.0033 1,592,483 0.00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2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9,623,601,

547

99.9697

1,669,

517

0.0173 1,251,083 0.01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

数同意，获得通过。

2.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先机会计师行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会议的监票人。 本公司股东授权

代表张兵、范海鹰，监事关兴社，以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廉洁于本次会议上共同负责计票

和监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廉洁、叶沛瑶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不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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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任职

资格获监管机构核准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或“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近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艾栋交通银行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金复〔2025〕

214号）,艾栋先生任本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生效。

艾栋先生的简历，详见本公司2024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

《交通银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根据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艾栋先生

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普惠金融发展委

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根据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艾栋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获核准后，陈俊奎先生不再

担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陈俊奎先生

已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 也没有任何与其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有关而需要通知本公司股东

和债权人的事项。 陈俊奎先生在本公司董事会任职期间，勤勉敬业、恪尽职守，为本公司改革发展事业做

出了重要贡献。 董事会谨此对陈俊奎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0027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7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续开展“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持续落实国务院国资委提高央企控

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有关部署，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

重回报” 专项行动的倡议》，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将以进一步深化提

质增效为抓手，着力推动本公司高质量发展，引导本公司价值合理回归，持续开展“提质增

效重回报”行动。

一、提升经营质量，加强市值管理

本公司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原则，扎实开展上市公司质量提升年活

动，统筹推进转型发展、提质增效和内控合规风险一体化管理等工作，着力增强本公司高质

量发展能力和创新协同服务保障能力，推动本公司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本公司高度重视

市值管理工作，在去年国资委、证监会发布市值管理有关意见与指引后，本公司认真研究落

实监管相关精神，及时制定了本公司市值管理制度。

2025年，本公司将继续强化经营要素管控，巩固提升质量效益。 积极适应电力市场新

要求，科学参与现货市场交易，高效统筹中长期、现货和辅助服务市场交易，进一步提升整

体市场竞争力。加强能源产业政策研究和市场形势研判，量价统筹开展市场交易。加强新形

势下煤炭采购策略研究，拓展进煤渠道、优化进煤结构，有效统筹煤炭采购与库存管控，科

学精益掺配掺烧，促进结构性降价。多措并举压降资金成本，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

本公司将积极研究探索符合本公司发展要求的市值管理方案，并视实际需求研究推进更为

深入的市值管理措施，推动本公司市值更加合理地反映本公司的内在价值。

二、完善公司治理，加强规范运作

本公司一贯重视公司治理，不断推进管理创新，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境内外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完善本公司的治理结构，健全内部

控制体系，努力实现本公司成长与股东利益的协调发展。自上市以来，本公司非常重视企业

法制建设，尤其重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依法规范运作，形

成了一整套相互制衡、行之有效的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体系，有效保障股东利益，保障董

事、监事行使权利。 本公司深化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完善董事会制度体系，抓

好董事会、监事会规范化运作，发挥董监高的卓越战略引领能力以及专业化、多元化决策优

势，引领本公司高质量发展。 本公司在合规、内控管理方面卓有成效，有效保障了本公司依

法合规经营。

公司治理的完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持续地改进和提高。 2025年，本公司将

一如既往地积极根据有关规定及时更新完善公司内部制度，持续跟踪落实和评价董事会决

议执行情况，夯实管理基础，不断强化企业管理，通过完善法人治理、强化内部管理、推进信

息化建设，来加强科学决策与内部控制，不断提高本公司规范运作和法人治理水平，促进本

公司的平稳健康发展。本公司按照国资委深化国有企业监事会改革方案和证监会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完成《公司章程》及配套制度修订工作，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和制度规则，

提升本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企业透明度。

三、加大分红力度，增加投资者回报

本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增强投资者回报的政策。 本公司在2024年完

成了多次分红派息，2024年度派发股息金额占可供分配归母净利润的45.72%，较2023年度

提升2.07个百分点。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建议2024年半年度派发股息每股人民币0.08元

（含税），以总股本10,227,561,133股为基数，总额合计约为人民币818,204.89千元（含

税）。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建议2024年年度派发股息每股人民币0.21元（含

税），包含2024年半年度已完成派发股息每股人民币0.08元（含税）。 本次建议派发末期股

息每股人民币0.13元 （含税）， 以总股本10,227,561,133股为基数， 合计约为人民币1,

329,582.95千元（含税）。

2025年，本公司将继续坚持积极稳健的派息政策，在综合考虑本公司战略规划、经营

效益、资本开支、资金成本、股东意愿等多方面因素基础上，落实新“国九条” 关于分红的相

关政策要求，努力为股东提供持续的回报。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8日


